
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岗位公开招聘简章 

岗位

名称 

岗位

类别 
岗位主要职责 

年龄

上限 
专业 学历 学位 职称 其他应聘条件 

实验

室主

管 

专业

技术 

 

1名 

（1）根据中心发展目标，在医务科直接领导下，负责实

验室工作的协调与管理，能够带领本科室人员开展新技术

新业务。 

（2）按照国家和上海市《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》的要

求，做好实验室管理包括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；配

合产前诊断中心负责人工作，完成产前诊断中心的年度评

审。 

（3）负责实验室临检工作的质量控制、结果报告的签发

等，带领检验科完成所有检验、原始检测数据和标本的保

存、检测仪器的保养/维护与校验维修等工作。 

（4）愿意接受额外的临时指派性工作任务及领导交办的

其他工作。 

45 检验学 
研究

生 

硕士

及以

上 

副高

级及

以上 

（1）具备检验相关资格证书，熟悉常规临检、分子

生物、遗传学检测等专业知识全面、扎实。 

（2）能够熟练操作常用实验设备，具有丰富的工作

经验和独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。 

（3）具有突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。 



岗位

名称 

岗位

类别 
岗位主要职责 

年龄

上限 
专业 学历 学位 职称 其他应聘条件 

孕产

保健

医师 

专业

技术 

 

5 名 

（1）承担妇女全生命周期相关工作规范的制定和方案的

实施。 

（2）承担全市孕产妇保健工作的专业指导、业务培训、

质量控制，以及组织对区妇幼保健机构的业务考核。 

（3）负责妇幼卫生相关核心绩效考核指标的业务管理工

作，如危重产妇管理、孕产妇死亡管理、围产儿死亡管理、

产前诊断(筛查)管理、妇女保健、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相

关工作。 

（4）负责收集孕产妇保健相关监测数据与资料，定期进

行整理汇总，完成相关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撰写。 

（5）参与本领域相关项目与课题的申报与实施。 

45 
妇产科

学 

研究

生 

硕士

及以

上 

中级

及以

上 

（1）具有本市三级医疗机构 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，

学历学位要求可适当放宽至本科学士。 

（2）熟悉妇产科临床基础及孕产保健工作，有一定

的文书撰写功底，具有妇幼保健管理工作经验者优

先。 

（3）身体健康，独立工作能力强，具备高度责任心

与主人翁精神，良好的人际沟通，以及团队协作精神

和一定的科研能力。 

（4）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。 

儿童

保健

技师 

专业

技术 

 

1名 

（1）承担中心儿保示范服务辅助检查评估工作，能够独

立操作眼科等专业设备。 

（2）按照门诊管理制度与操作规范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3）参与本领域相关项目与课题的申报与实施。 

（4）参与配合儿童保健管理工作。 

35 

眼视光

学相关

专业 

专科

及以

上 

不限 不限 

（1）有儿童保健相关门诊工作经验，具有视力临床

工作经验者优先。 

（2）身体健康，独立工作能力强，良好的人际沟通，

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科研能力。 

  


